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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瑞典一直是一个独特的欧洲国家，从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看都是如此 [1]。它是世界上

第一个在 1969 年就通过《环境保护法》并于 1979 年实
现了碳达峰的国家 [2] ；也是受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会议影响，于 1997 年就声明致力于向生态可持续转型的
国家 [3]。它所建构的社会福利制度在 1970 年代就消灭了
极端贫困 [4]，一系列保障福利制度运行的改革和政策受到

许多国家的长期跟踪与研究。

瑞典从 1930 年代开始长足发展的福利制度及其背后
的驱动力，即以社会民主党为核心，坚持“实现充分就

业，收入公正分配，共同富裕，人人价值平等”这一社

会主义倾向明显的政治理想，产生了一系列与我国类似

价值体系驱动下的规划政策与改革实践；瑞典在 1952—
1974 年间将自治市数量从 2 498 减少到 277 个，在更有

利于自由价值观的多而小的城镇体系与更有利于社会民

主价值观的少而大的城镇体系之间 [5] 选择了后者；并于

1930—1970 年代围绕“人民家园”的目标理念开展了大

规模空间规划实践 [6]。以上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重视与

研究。

2014 年社会民主党在经历了从左到右、左右对等的

社会思潮之后重新执政。彼时自由市场经济盛行 20余年，

市场主导的城市开发模式进入瓶颈期，城市进入存量时

代，面临空间治理需求。在央地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

的空间发展权亟待重构之际，社会民主党适时提出“分

区规划”（Områdesplan）这一中观规划工具 [7]，作为中左

翼党派尝试调和发展矛盾、保障空间资源以及对社会资

源合理再分配、再赋值的抓手，通过对中观规划工具体

系的完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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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年前后，瑞典进入规划体系转型阶段。为了重新调和“开发主

导”与“规划主导”的空间发展模式，瑞典于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之间引

入了创新程序“分区规划”，完善并形成了一套中观规划工具体系，既作

为承上启下的规划传导层，更是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政策持续右倾 30

余年重新执政后用以引导空间发展价值体系转型的关键支点。本文基于政

治经济与社会思潮剖析瑞典规划体系的演进，从技术工具的视角总结瑞典

在优化规划传导和提升地方治理能力两个层面的经验，最后通过中、瑞两

国对比分析，提出对我国大中城市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阶段如何优化

中观工具的思考。

Abstract: Around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ning system entered a 
transition phase in Sweden, to reconcile the Development-led and the Planning-
led spatial development models, an innovation procedure “Area Planning” 
was introduced. It works as a conduction tool and is the key to gui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alue system of spatial development when SAP returns 
to power after the whole country continues to lean to the right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wedish planning system,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tools in two 
dimensions, one is to improve planning conduction, the other is to enhance the 
local governance capacity.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consideration about how to 
improve mid-level planning tools during the reform stage of the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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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典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潮背景下的规划体系发展

1.1  政党更迭与社会思潮演进
理解瑞典近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规划体系的建设和

演进，离不开对瑞典政党更迭及其过程中社会思潮倾向的深

度剖析。当前瑞典主要参政党有 8 个（表 1）。首先，最为

重要、对瑞典影响最大的是 1889 年成立的瑞典社会民主党
（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其成立之初代表工人阶

级利益，参与发起的组织中有 2/3 来自工会 [8]，是执政时间

最长的瑞典第一大党。其次是 1979 年成立的瑞典大资产阶
级政党 [9]——温和党（Moderate Party）。目前的多党格局主

要以这两党为核心，形成两个联盟展开竞争，在争取执政权

的过程中，同时带动或顺应着社会思潮经历了“左倾—逐渐

右倾—趋于对等”的转变（图 1）。
1890 年代瑞典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电力技术和内燃

机的使用极大改善了交通条件，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

极大增强。1872—1912 年间，瑞典工人数量增加了 7 倍并

涌向城市，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要

求改善其经济地位 [8]。在左倾思潮中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瑞

典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主张由国家和工人组织对经济进行

民主理性的调控，以优化社会生产成本 [11]，并自 1932 年起
开始了长达 44 年的连续执政。

20 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发生巨大

变化，同时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社会思潮逐渐右倾，

右翼党派不断崛起，瑞典这一时期国有化的工业和服务业

（如邮政、铁路和通信等机构）被不同程度地迅速私有化 [1]。

2010 年，尽管以温和党为首的右翼联盟在大选中击败了以

瑞典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红绿联盟，但并未能获得议会的绝

对多数席位，以此为标志，左右思潮趋于对等 [9]。

城市的发展建设和规划政策也在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和

社会思潮变迁中经历了重大改革，其中以左倾思潮下瑞典

社会民主党推动的“市政区划改革”（The Municipal Division 

Reforms）和右倾思潮下温和党推动的“公共土地管理政策

改革”（Public Land Management Policy）最具代表性。前者对

从教区行政单元转向更科学、更适应城市发展阶段的现代城

市行政体系意义重大，为整合形成满足福利制度运行的城镇

体系等奠定了根本基础；后者对瑞典当前国土空间管理制度、

城市开发的多主体结构、城市形态和风貌引导等方面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1.2  现行政府架构改革与行政区划的形成

1.2.1  市政区划改革的动因及意义

19 世纪中期，面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城市扩张和人口

增长，传统以教区为行政单元的市政区划方式已无法匹配城

市化背景下基于人们自由经济和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城市发展

需求，规模零散的市镇更是无力承担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制

度负担。因此区划改革的核心目的在于：调整区划，以重新

实现行政系统（合法固定的领土边界）与自发系统（功能性

劳动力市场区域）之间的统一，提高城市的管理能力和效率；

表 1  瑞典参政党及其立场倾向

序号 党派 立场倾向
联盟

成立年份 联盟核心 联盟名称

1 左翼党 左翼

2008
瑞典社会民

主党
红绿联盟2 瑞典社会民主党 中左翼

3 绿党 中左翼

4 瑞典民主党 右至极右翼 独立

5 温和党 中右翼

2004 温和党 右翼联盟
6 中间党 中右翼

7 基督教民主党 中右至右翼

8 自由人民党 中右至右翼

1932  

1970  

1974  
1976  

1979  
1980  
1982  

1988  
1991  

1994  

2001  
2004  
2006  
2008  
2010  

2014  

2022  

1930  

1939  

1952  

1977  

SA
P

M
SA

P
M

SA
P

M
SA

P

SAP
——————

• 
• 
• 

M
———————

• 

• 

• 

注： SAP 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简称，M 为温和党简称；标红年份为关键

转折时间点，标蓝文字为思潮倾向的重要转折。

图 1  1930 年以来瑞典党派更迭和思潮演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5,9-10]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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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规模的市政合并，形成足够规模的市政治理机构，以

承担新的社会福利任务 [12] ；满足能够支撑福利制度运行的劳

动力市场规模，实现福利国家的扩张（表 2）。
市政区划改革是一次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的、在资

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完成的宏大改革，为当下瑞典的市政机构

体系形成、市级规划核心地位确立、福利体系运行等奠定了

根本基础。

1.2.2  现行政府架构与市政区划

当前瑞典的政府架构分为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级 

（图 2）。市政区划改革深刻影响了瑞典现行的区划系统。区

域级包含 20 个郡，行政级别上相当于我国的“省”，当前每

个郡都有一个郡议会负责郡内的行政事务，此外还有郡行政

委员会和郡政府机构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负责郡内的国家

行政工作。地方级自改革完成以来又有一些市镇被拆分，目

前自治市数量共 290 个 [13]。

表 2  市政区划改革与城市规模发展进程

城市规模与区划演进示意 时间
区划改革发展及其动因

动因 进程 描述

1850 年前 前工业化时代，无扩

张动力

教区边界 = 行政边界

= 城市功能边界

在市政区划改革前，教区作为组织共同事务的权力机构，

是地方自治的早期雏形。但教区的作用并未正式化和立

法规定，主要负责管理商业和轻工业、穷人的救济和教

育等 [12]

1851—1861 年 城市规模扩张 教区边界 = 行政边界

< 城市功能边界

工业化和人口增长导致工人增多、通信手段改进、交

通更加便捷，增加了城乡之间、城际之间的人口流动。

1864 年颁布的商业法案开始允许商业自由，多方因素导

致城市自发系统的地理分布不断扩大，使得教区作为行

政区划不再匹配城市的经营和管理

1862—1951 年 为重新统一行政区划

与城市自发系统边界，

第一次市政区划改革

开始

自治市边界 = 行政边

界 = 城市功能边界

1862 年首部市政条例中取消了教区作为行政边界，并依

据“中心地理论”划定自治市边界，设立了 3 种类型、

共 2 500 个自治市。教会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事务

分开，自治市获得了决定城市共同秩序性事务的权力

1952—1977 年 为进一步推行均衡再

分配的福利制度，第二

次市政区划改革开始，

即大规模市政合并

自治市边界 = 行政边

界≥城市功能边界

1977 年，市政合并完成，自治市数量从 2 500 个下降到

277 个，此后又有一些城市被拆分，自治市数量增加到

290 个。这一过程体现为重新适应平衡的过程

注： 教区边界 城市自发系统 市政区划改革形成的自治边界

图 2  瑞典的三级政府体系
资料来源：瑞典地方当局和区域协会部（https://skr.se/skr.25.html）

/

349

20

290

1.3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发展困境
1970 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爆发，瑞典经济的内外部环境

发生了重大变化 [8]，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国际国内都压力重重。

国际上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新自由主义

思想蔓延 [14]。国内对高福利背后高税收的担忧从政治右翼群

体蔓延到普通民众 [1] ；在进入工业化第四阶段应对产业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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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战后一直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

政策也反复失灵 [15]，甚至选民将一部分发展问题的原因归咎

于社会民主党的一党独大 [1]。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人

从凯恩斯主义的国民经济调控和民主社会主义转向 1970 年
代中期以后的新自由主义、新社团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经济调

控，接受了资本市场自由化 [16]。

1976 年的大选，瑞典社会民主党失利，40 年来首次成
为在野党 [11]，而以温和党为核心的右翼政府上台，社会思潮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持续右倾。1994 年起公共和市政财
产被大量私有化，尤其是 2006 年开展的公共土地政策改革
导致公共土地被大量出售，市政住房存量私有化大量涌现 [10]。 

虽然市政财政短期收益较好，但造成了中央政府权力下放、

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等问题 [17]。新自由

化的城市表现出对社会集体主义和城市空间再分配的排斥，

它赋予经济自由更强的动力，却未能给民主政治提供更多指

导 [14]。在市场化的治理体系中，规划及其背后的力量逐渐失

去主导权，公共预算不断被缩减，公共利益相关空间无法布

局，城市问题也得不到及时解决。

1.4  规划法规演进与现行空间规划体系
瑞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潮嬗变同样体现在空间规划体

系发展上。本文以法规体系演进为线索，总体梳理其规划体

系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两条主线，三个时期，四个阶段”

的脉络（图 3）。两条主线，即关注空间建设的建筑与规划

法规发展主线和关注空间环境的环境法规发展主线；三个时

期，即瑞典的空间发展模式经历了“规划主导”时期与“开

发主导”时期，如今进入了“重构与重塑”时期；与之对应，

空间规划发展呈现相对清晰的四个发展阶段，具体如下。

（1）规划体系起步阶段
1874 年瑞典第一部现代建筑法案《王国城市建筑宪

章》[24] 与第一部关注环境的《公共卫生条例》颁布，自此

开启了规划体系的探索阶段。随后两条发展主线并行，1907
年第一部关于城市规划和土地划分的法案《城市规划法》

颁布，作为《王国城市建筑宪章》的深化和补充；环境层面，

《森林法》和《水法》先后于 1903 年和 1918 年颁布。

（2）规划体系形成阶段
1930 年代随着经济大萧条，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

在左倾思潮中推动规划体系建设进入形成阶段（1930—1989
年），围绕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这一阶段即为“规划主导”

的空间发展模式。其间重要的进展有三：规划范围从城市向

乡镇渗透和全覆盖；伴随这一阶段市政区划改革的推进，规

划权责进一步向自治市的市级政府转移；基本确立了“市级

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 分区法规”的规划体系。

（3）规划体系成熟阶段
1990 年代社会思潮逐渐右倾，大资产阶级政党温和党

上台，自由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进入“开发主导”阶

段（1990—2014 年），大量市政设施和公共土地被私有化。

1992 年处于在野党地位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酝酿推动环
境保护法典化，并于 1997 年正式开启《环境法典》的立法

进程。1999 年《环境法典》正式生效，2011 年现行的《规

划和建筑法》颁布，自此主导瑞典现行规划体系的两大法律

基础文件确立，规划体系正式形成 [25]（图 4）。

图 4  瑞典规划体系
资料来源：瑞典国家住房、建筑和规划委员会（https://www.boverket.se/en/start/）

注： SAP 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简称；灰线为环境法规发展主线，红线为建

筑与规划法规发展主线。

图 3  瑞典规划法规与规划体系的演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7,15,18-23]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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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体系转型阶段
2014 年社会民主党重新赢得大选，政治多数再次转向

红绿联盟，不仅迎来了一个旨在建设更加平等的社会和经

济包容性的城市发展新议程，还引入了一系列行政改革措

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项标志着“规划主导”适应性回归

的政策工具——“分区规划”[10]，旨在实现“规划主导”与

“开发主导”的重新调和，重新调动规划主体的积极性以

解决开发主导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这标志着瑞典空间

规划体系进入了转型阶段——向综合的环境可持续、经济

可持续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面转型，面向韧性与气候应对、

创新与循环经济、包容与社会公平等议题展开承上启下的

制度设计与传导路径探索。

2  瑞典中观规划工具体系发展的特征、功能和地
方实践

2.1  “规定 +规划”的双轨模式
当前作为中观层的分区级规划是一个体系（下称“分区

规划体系”，区别于“分区规划”工具本身），包括两种形式

的工具：一是《规划和建筑法》中明确的“分区法规”，以

法规条款的规定形式呈现，作为与详细规划相互补充的技术

工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二是纳入了总体规划的一套文字描

述加图示文件，即“分区规划”，已在 2019 年由斯德哥尔摩
市政府颁布实施，并纳入市级总体规划，同时与详细规划协

同。在“分区规划”这一名词正式引入之前，许多城市就将

以“分区法规”名义编制的规划公布为“分区规划”。

（1）分区法规
早在 1959 年，《皇家第 168 号提案》中便提出一项“计

划外法规”，用以管控当时建筑规划不覆盖的区域 [26]，并纳

入《建筑条例》[27]。1987 年《规划和建筑法》出台，提出

所有自治市政府都有义务制定涵盖整个市辖区域的总体规

划，以“详细规划”取代过去意义的“城市规划”和“建

筑规划”，并赋予当局在详细规划不覆盖的区域编制“分

区法规”的权力，以确保实现总体规划的目的或符合国家

利益 [21]。分区法规取代计划外法规，协同详细规划，形成

向上衔接总体规划与国家利益、向下指导开发建设的技术

工具。

（2）分区规划
2013 年一项国家公开调查中提出，“总体规划是保护和

利用土地、水域更合适的方式，如果在总体规划中有了能够

清晰阐明用地方式和性质的用地布局，则可以绕过详细规划

层级。为了省去详细规划，总体规划必须在比例和内容上满

足特定要求，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提出引入‘分区规划’”[7]。

可见，分区规划是国家层面提出的一项“协同性详细规划”，

服务总体规划的同时并向下传导。分区规划的引入，将中观

规划工具体系主动延伸向总体规划，形成分区法规与分区规

划并行、以“规定 + 规划”双轨模式来协同详细规划的“分

区”层级中观规划工具体系（图 5）。

2.2  分区规划体系在市级规划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

2.2.1  与详细规划相互协同、相互补充

分区法规和分区规划均与详细规划在规划管理上存在一

定的替代关系。《规划和建筑法》中规定：“如果分区法规进

行了充分的监管，则无须制定详细规划来进行监管”[22]。《政

府法》中也明确：“尽管市级政府必须制定详细规划，但如

果与公布过的分区规划不冲突，则不需要详细规划。”[23] 此外，

《规划和建筑法》规定分区法规主要运用于详细规划不覆盖

的区域，它对建筑许可审查具有约束力，但不能授予正式的

建设权，由此便形成了与详细规划相对差异化、相互补充的

监管范围。

总结分区法规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与详细规划的协同作用

主要在于三点：（1）分区法规协同详细规划实现管理全域覆

盖；（2）分区法规等同于中观尺度详细规划；（3）分区法规

被纳入详细规划电子化平台。

2.2.2  从中观层面实现“总—详”规划传导和衔接

分区规划被引入之前，分区法规在相同层级上与详细规

划相互配合、补充，实现空间管理全覆盖。2014 年的《政

府法》明确规定“分区规划是总体规划的一部分”[23]，并由

斯德哥尔摩市在 2019 年新编制的总体规划中正式纳入“分

区规划”专门篇章 [28]，自此分区规划成为详细规划层面主动

向上延伸、与总体规划衔接的工具。

此外，分区规划的引入在总体规划与工程实施之间提供

了一条更高效的审查路径。尽管市级政府需依据详细规划审

查土地或水域是否适合进行建筑和施工活动，并对需要建筑

许可且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建筑环境设计活动进行监管，但

图 5  分区规划体系（中观规划工具体系）的形成与演进

1959 198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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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建设活动符合获批的分区规划要求，则报建许可时不

必再编制详细规划 [23]。由此使得总体规划意图与国家利益向

下传导到建设工程的机制更为灵活高效，形成了一个服务上

下传导的中观规划工具体系，以及“分区法规 + 分区规划”

并行的双轨模式（表 3）。

2.2.3  创新表达方法，将规划转化为全面治理的社会性规则

瑞典城市治理方式的一大亮点是将管理视角的城市建

设、治理政策拆解转化为市民友好的社会性规则，将涵盖规

划相关城市导控要求的治理政策、法规、规定与民生服务结

合，整合成为一套全面的、兼具科普性和规范性的市民指南，

并以手册形式表达。笔者整体梳理涵盖城市治理方方面面的

内容要素（包括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食品、卫生、环

保法规等），提取其中与规划管理相关的规则进行内容展开，

可以看到来自环境保护局、城市规划局等部门的地方法规和

地方规划与城市其他治理内容的高度融合（一般地方法规整

理图可扫文后二维码查阅）。例如：“环保法规”中的“地方

法规”会直接纳入“遮阳棚、旗帜和标志立于人行道时高度

不得低于 3.0 m，立于车行道时高度不得低于 4.5 m”这类城

市风貌导控的相关规则。

通过这一去专业化的规则供给方法，市民和企业可以更

直接地获取在城市中生活、经营所必须要遵守的城市管理规

则，更可以使一系列围绕城市治理的规划、法规以更灵活的

途径得到落实。

2.3  分区规划体系的法定内容要求
《规划和建筑法》对分区法规的管控内容有详细规定，

主要包括一定范围和用途的用地用水规范，部分建筑、景观

实施层面的管控，以及历史文化等价值层面的管控。2014
年的《政府法》明确规定了分区规划的基本内容要素，包括

分区内的基本用地用水规划，开发计划和交通供应的原则，

以及分区内建筑物的最大高度（这些是分区规划必须包含的

法定内容，在实际编制中会更加广泛深入），具体内容如表

4 所示。

2.4  分区规划的地方编制实践
自 2013 年分区规划在国家层面提出并引入后，次年在

斯德哥尔摩市率先颁布实施，由城市规划部门主导这一管理

性程序。其具体工作由城市规划部门专门组织的一个“分区

战略专家团”（area strategists，由 6 人全职高级规划师组成）

承担，任务是对斯德哥尔摩市下辖 13 个市政管理分区 [29] 的

在地条件、需求和限制进行整体而深入的研究，进而引入更

积极的城市发展策略。2019 年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正式公布，

13 个分区规划作为其中的独立篇章，规划范围覆盖全域。

3  瑞典分区规划体系的作用分析和经验思考

3.1  从技术工具视角分析瑞典中观规划工具体系的作用
尽管我国与瑞典在规划发展的缘起和动力方面差异较

大，但聚焦工具理性这一应用逻辑，分析中观规划工具客观

实现规划目标的技术方法与手段，进而从技术工具视角探讨

表 3  中观规划工具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作用对比 分区法规 分区规划

对于详细规划

可替代 ● ●

协同实现市域全覆盖 ● ●

可替代作为报建依据 ○ ●

对于总体规划
落实总规目标 ● ●

纳入总体规划 ○ ●

注：●代表是；○代表否

表 4  分区规划体系的法定内容

名称 分区法规 分区规划

依据 2011 年《规划和建筑法》 2014 年《政府法》

范围
政府可通过分区法规来管理在某些方面未包含在详细规划中的城市区域，以确保总规目

标的落实、符合国家利益与《环境法典》

每个市可以编制一个或多个分区规划，并作为总体规划

的一部分

内容

分区法规可规定： 

（1）用于开发或安置娱乐设施、交通流线等用途的用地用水；

（2）公共用地的利用和设计 ；

（3）规范度假屋的建筑及用地规模；

（4）可作为没有详细规划的区域开展规划管理，进行挖掘、填土、砍伐和植树造林需要

土地许可证时的依据；

（5）地块、建筑、设施等的布局、设计和实施，此外还包括一定区域内的植被设计和标高，

以及屏蔽周围环境干扰的保护装置；

（6）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保护建成区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艺术价值，管理建筑物的改

造和加建以保护风貌特征；

（7）不得污损在历史、文化、环境或艺术方面特别有价值的建筑物

分区规划必须显示：

（1）该分区内公共场所、生活用地（neighborhood land）

和水域的主要划分；

（2）公共场所、生活用地和水域的主要利用；

（3）开发计划和交通供应的原则；

（4）分区内建筑物的最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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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规划工具的优化思路，是我们研究瑞典分区规划体系的

目的。

从城市规划发展进程看，瑞典同样经历了带有计划经济

底色的“规划主导”空间发展阶段，随后被市场经济冲击，

出现了“斯德哥尔摩”模式，即由市场主导的城市开发阶段。

引入分区规划，健全中观规划工具体系，从价值理性层面分

析，是为了引导价值体系向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方向转型；

从工具理性层面分析，是为了通过完善中观规划工具体系实

现对空间价值的引导。笔者通过分析总结发现，瑞典引入分

区规划主要作用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解决规划传导阻滞问题。受“开发主导”发展期

影响，主导瑞典的空间发展的主体在“央—地”之间向地方

倾斜，在“地方—市场”之间向市场倾斜，公共管理部门式

微，导致自上而下的公共利益安置受阻，规划传导问题显著。

瑞典于 2019 年修改现行《规划和建筑法》的一份提案显示，

当前各城市在总体规划向下传导的过程中，偏离总体战略的

现象愈发严重 [30]。由此，推出分区规划工具并确立将其纳入

总体规划的实施机制，意在增强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之间的

衔接，更好地安放公共利益，并解决规划传导过程中的阻滞

问题。

第二，提升地方治理能力。瑞典先于我国进入存量时代，

更早面临住房供过于求、存量空间如何治理的问题。一方面，

快速城市化和“开发主导”发展期宽松的监管为土地和住房

市场的广泛投机敞开大门，导致了建设过度拥挤、卫生条件

糟糕和城市棚户区蔓延。另一方面，空间规划的市场化导致

咨询公司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城市使用咨询公司来执行

多项空间规划任务 [31]，这种围绕空间规划市场化而在政府、

开发商、咨询公司之间构建的权利关系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但许多中小城市的政府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来评估咨

询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 [32]，由此造成了无用、无效规划的产

生或政府规划把控力的削弱。引入分区规划的官方文件承诺，

在实现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有关的各种政策目标的同时，

将提供一个更便捷的规划过程管理机制 [10]，通过构建去中心

化的多元参与，提升地方的治理能力。

由此，从技术理性的角度看，瑞典的中观规划工具体系，

尽管受体制和政策的牵引和推动，但其作用本质是将中观层

面作为规划改革的切入点之一，对进入存量时代的城市发展

问题进行的技术回应。

3.2  我国规划体系改革阶段的中观工具优化思考
我国的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更为宏大，涉及范围更广，但

一个清晰的特征便是规划空间尺度的调整，体现在从中观的

城市尺度向上跃升至国土空间宏观战略实施、向下下沉到中

微观地区更新规划的两端分化 [33]。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中观

规划工具的优化调整是重要的切入点之一。

分区规划与单元规划作为我国规划体系中有代表性的中

观层级规划工具，在新时期均被赋予了新的作用和期待。一

方面，《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0 年）

规定了“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市级总规基础上，大城市

可依行政区或规划片区为单元编制分区规划”，使分区规划

工具的使用更灵活。另一方面，2023 年自然资源部发布《自

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下称《通

知》），要求各地结合功能需求在 2023 年底前完成详细规划
编制单元的划定工作，此后单元详细规划作为规划编制与管

理的中观工具，必然要承担起规划传导与管控的重要作用。

由此，笔者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进程，提出对我国中观层

级规划工具的优化思考。

3.2.1  区分城镇开发边界内外，形成差异化编制技术体系

在重建“全域全要素”秩序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规

划管理依据应全域覆盖，但未必需要全域编制详细规划。城

镇开发边界外是广域的农业、生态空间，无论在尺度还是密

度上，都应与城镇开发边界内复杂多元的存量空间运用不同

的管控方法，这便要求作为中观规划工具的分区规划、单元

规划等在技术体系上形成差异化的创新协同。

当前我国动辄上百页的分区规划、单元规划和中观详细

规划既没有形成中观层面有效的配合与协同逻辑，也没有在

成果形式层面形成差异互补。李鹏等提出“在规划编制层面

做减法，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内容”[34]，王新哲等提出“构

建‘图则、导则加规则’三位一体的编管模式”[35]。综合来看，

中观规划工具的核心应在于其机制效用，通过丰富技术成果

体系、纳入时空要素，实现以下两点：在编制阶段，作为地

方政府、开发商、专家、社区等各方诉求的集成化运作与协

商平台；作为规划成果，在实施阶段发挥法定约束作用，在

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阶段发挥双重效用。

瑞典“规定 + 规划”双轨模式的技术形式和技术内容，

为我国提供了一个深化多维技术体系的思路。在“规定”层

面，通过对各分区提出一般性的规划管理规定，实现低成本、

高效率的规划管理全覆盖。针对重要空间，以单元为单位，

编制必要的详细规划来指导实施；次要空间则可依据规定直

接进行用途管制。在“规划”层面，图文形式的分区规划或

单元规划将作为一项参与性的管理程序，成为中观工具中的

灵活部分，向上携在地诉求对接总体规划，向下作为分区或

单元内部开发建设环节的协商平台，从中观层面把控指标调

控。未来其亦可作为区级政府与各类总师协作的规则与制度

平台，从而形成一种“规定 + 规划 + 规则”的多极化编制技



96  2025 Vol.40, No.5

规划研究 

术体系，区分重点区域与一般区域实施差异化管控，以应对

“全域全要素”的开发保护新格局。

3.2.2  从规划工具向治理工具转变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逐步进入中微观阶段，《通

知》中强调，“加强单元之间的系统协同，作为深化实施层

面详细规划的基础”，以及“准确把握地区优势特点，找准

空间治理问题短板”，要求中观单元承担起精细化治理的职

能，进一步厘清权责，使各级管理依据更清晰。由此，笔者

提出以下两点优化思路。

（1）细化管理空间网格，提升城市治理精度

在相似的城市空间尺度上比较我国与瑞典的规划管理空

间网格（表 5），斯德哥尔摩市域面积近 188 km2，下辖 13
个分区，每个分区有独立的分区规划作为管理依据，分区向

下又进一步分为 132 个街区，规划管理空间网格细化到了

5~25 hm2 左右，网格尺度更小，更利于精细化管理。

由此可见，第一，我国部分大中城市在分区层面亟待进

一步细化管理体系。以深圳南山区、西安雁塔区、厦门海沧

区等尺度上与斯德哥尔摩市域相近的分区为例，深圳市依托

标准单元和法定图则积极探索分区之下的单元管理体系，而

西安雁塔区和厦门海沧区在当前分区规划之下尚无明确的中

观规划体系支撑，显然未来区级政府应更多承担起中观层级

的规划职能，完善中观规划工具，优化空间管理体系。第二，

我国目前城市空间管理网格精度不够，行政的精度和广度还

要提高。比如斯德哥尔摩市的总体规划能够包含每个分区

（相当于我国分区下辖区县、街道）达到详规深度，年鉴统

计单元能够以分区为单位，更加深入、精度更高。

（2）规划管理权责适当收口，不宜随规划层级逐级让渡

分析瑞典地方层面的规划管理权责划分可为我国中微观

分层管理提供一定思路。瑞典市一级垄断规划权，既意味着

横向上能够消解分区行政边界，在市域范围内统筹配置空间

资源，更意味着纵向上空间管理权和治理权不再逐级让渡，

即不再放权。尽管城市网格可以更细（如瑞典围绕社区建立

了“一分钟生活圈”[39]），但主要应提升的是服务精度，况

且即便有分区规划，分区一级政府也没有空间发展权。

总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设，规划层级势必要清晰、

完善，但规划管理权责应适当收口，不宜随规划层级逐级

让渡。

4  总结与展望

瑞典过往城市规划发展的决策和进程，本质上是传统的

西方价值体系框架下，受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潮影响，在左倾

还是右倾的二元观念中所经历的辗转探索。

而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展开 [40]，任何惯性的、守旧的发展观念都无法套用于新时

期和新阶段。自 20 世纪末结束了“规划主导”发展期以来，

瑞典又经历了 30 余年的“开发主导”发展期，同样受困于

一系列空间治理问题而亟须规划主导权的重构。2014 年瑞
典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标志着“实现充分就业，收入公正

分配，共同富裕，人人价值平等”[15] 这一具有“社会主义特

征”的政治理想得以再次巩固。在此背景下，“分区规划”

作为城市规划的政策性工具，成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有效抓手，

推动城市在新的发展阶段，向基于空间治理需求的、“规划

主导”的空间发展模式转型。笔者在深入研究瑞典分区规划

体系的基础上，从技术工具的视角总结——中观规划工具在

存量发展阶段主要作用于解决规划传导阻滞与提升地方治理

能力两个方面，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中观规划工具的优化

思考，希望未来能通过规划手段探索出响应时代需求的创新

发展路径，并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窗口期，落实这一

中观技术工具体系。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极大提升了

文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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